[image: image1.png]



渝水利〔2022〕42号


渝水区水利局

关于印发《渝水区水利领域轻微违法违规

行为免罚清单》的通知

局机关各股室及水政监察大队：

为贯彻落实《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有关建立包容审慎监管机制的要求，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和市水利局印发的免罚清单，我局根据本单位执法权限编制了渝水区水利领域免罚清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渝水区水利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

                           渝水区水利局

                         2022年9月1日

  新余市渝水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2年9月1日印发  

附件：

渝水区水利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名称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1
	对违反河道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  虽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但未按照要求修建前款所列工程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按照情节轻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

2.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改正。

	2
	对违反河道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且防洪法未作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江河、湖泊、水库、运河、渠道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和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的；

（二）围湖造地或者未经批准围垦河道的。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3
	对违反河道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八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非法侵占长江流域河湖水域，或者违法利用、占用河湖岸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并恢复原状，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拆除、恢复原状；
4.无违法所得。

	4
	对违反水资源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审查同意，擅自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5
	对违反水资源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一）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

（二）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6
	对违反水资源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十一条　建设项目的节水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擅自投入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机关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7
	对违反河道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且防洪法未作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侵占、毁坏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有关设施，毁坏防汛、水文监测、水文地质监测设施的；

（二）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活动的。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8
	对违反水土保持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将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直至验收合格，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 初次违法；

2. 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验收。 

	9
	对违反水土保持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按照倾倒数量处每立方米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仍不清理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清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清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清理。 

	10
	对违反水土保持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将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直至验收合格，并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不合格，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拒不验收水土保持设施的生产建设项目，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验收。 

	11
	对违反水土保持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并按照倾倒数量处以罚款：

（一）倾倒数量累计在五十立方米以下的，处每立方米十元的罚款；

（二）倾倒数量累计在五十立方米以上五百立方米以下的，处每立方米十元以上十五元以下的罚款；

（三）倾倒数量累计在五百立方米以上的，处每立方米十五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清理。 

	12
	对违反水资源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拒不执行审批机关作出的取水量限制决定，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转让取水权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改正。 

	13
	对违反水资源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一）不按照规定报送年度取水情况的；

（二）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

（三）退水水质达不到规定要求的。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改正。 

	14
	对违反水资源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未安装计量设施的，责令限期安装，并按照日最大取水能力计算的取水量和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计征水资源费，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1.初次违法；

2.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完成安装计量设施；

3.补缴水资源费。

	15
	对违反水资源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江西省水资源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安装取水计量设施，或者擅自拆除取水计量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安装，按照日最大取水能力计算的取水量和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征收水资源费，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1.初次违法；

2.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安装计量设施；

3.补缴水资源费。 

	16
	对违反水资源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江西省水资源条例》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1.初次违法；

2.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拆除、恢复原状。 

	17
	对违反水资源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江西省湖泊保护条例》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损毁、涂改、擅自移动、破坏湖泊保护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湖泊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恢复原状。 

	18
	对违反水资源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江西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不按照规定报送年度取水情况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1.初次违法；

2.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改正；

3.情节严重情形不适用。

	19
	对违反水资源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江西省农村供水条例》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损坏农村供水工程供水设施或者危害供水设施安全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与农村供水管网直接连接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

（三）用水户在集中式供水工程公共管网上直接装泵抽水或者安装影响正常供水的其他设施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采取补救措施。 

	20
	对违反抗旱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水库、水电站、拦河闸坝等工程的管理单位以及其他经营工程设施的经营者拒不服从统一调度和指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初次违法；

2.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改正。

	21
	对违反抗旱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破坏水源和抗旱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坏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采取补救措施。 

	22
	对违反抗旱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抢水、非法引水、截水或者哄抢抗旱物资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23
	对违反抗旱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江西省抗旱条例》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破坏水源和抗旱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坏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采取补救措施；4.情节严重情形不适用

	24
	对违反抗旱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
	《江西省抗旱条例》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水库、水电站、拦河闸坝等水工程的管理单位以及其他水工程设施的经营者拒不服从统一调度和指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初次违法；

2.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改正。 

	25
	对违反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处罚
	《江西省水利工程条例》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将水利工程投入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初次违法；

2.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停止违法行为；

3.在规定期限内采取补救措施。 

	26
	对违反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处罚
	《江西省水利工程条例》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擅自改变水利工程原设计主要功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1.初次违法；

2.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采取补救措施。 

	27
	对违反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处罚
	《江西省水利工程条例》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擅自移动和破坏水利工程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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